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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5-107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关于设立网商银行合作框架协议》及 

复牌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协议作为合作框架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 拟发起设立网商银行尚需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关于促进民营

银行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9号）、《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审批，是否能够得到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影响尚无法判断，需根据审批进度和新设立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确定，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拟发起设立网商银行注册资本暂定20-30亿元（以实际批准金额为准），

公司将在完成全部审批后，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良

好的盈利能力和稳健的资本结构，公司每年的利润和折旧形成的现金流完全可以

满足本次投资的需要，公司未来发起设立网商银行不存在资金不能支付的风险； 

● 本协议为公司与广州唯品会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协议尚未签订，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具体合作安排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 公司尚未实际开展合作事项，尚未进行可行性论证。 

一、合作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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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情况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州唯品会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唯品会”）于2015年12月8日在北京签订了《关

于设立网商银行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实际开展合作事项，尚未进行可行性论证，尚未取得相

关资质，在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将共同委派员工，建立筹备工作组，正式

开展相关工作。因该事项涉及政府审批，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8月22日 

注册资本： 27,4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沈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花海街20号自编1-5号楼 

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

批类商品除外）；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零配件零售；软件批发；

软件零售；广告业；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非许可类

医疗器械经营（即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的医疗器械”，

包括第一类医疗器械和国家规定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即可经营

的第二类医疗器械）；家用电器批发；会议及展览服务；票务服务；房地产咨询

服务；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

贸易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销售；汽车零售；航空运输

设备批发；摩托车批发；摩托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零售；摩托车零配件零售；

游艇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充值卡销售；酒类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

食品零售；乳制品零售；乳制品批发；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

零售；增值电信服务（业务种类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为准）；

呼叫中心。 

财务信息：广州唯品会2014年总资产81,044.2万美元，净资产43,155.9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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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306,649.4万美元，净利润2,658.7万美元； 

截至2015年9月末，唯品会（股票代码：VIPS）总资产263,941.8万美元，净

资产61,210.7万美元，营业收入136,434.7万美元，净利润4607.9万美元。 

（上述数据来源于唯品会官方网站发布的定期报告） 

关联关系：广州唯品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广州唯品会由纳斯达克上

市公司唯品会（股票代码：VIPS）通过VIE架构协议控制。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宗旨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拟发起申请设立“内蒙古北方网

商银行”（暂定名，以政府部门核定为准），在完成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相关部门

的初步审核后，拟作为主要申报对象上报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公司与广州唯

品会依照“优势互补、友好协作、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共同推动“内蒙古北

方网商银行”的设立与运营。 

（二）拟发起设立网商银行基本情况 

甲方：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条件，共同出资发起设立“内蒙古北方网商银行”，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内蒙古北方网商银行（暂定名，以政府部门核定为准） 

2、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3、注册资本：暂定20-30亿元（以实际批准金额为准） 

4、主要发起人： 

（1）由甲方、乙方等作为主要发起人，甲方为第一大股东，乙方为第二大

股东； 

（2）其他股东：寻找其他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民营企业共同加盟。 

5、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当事人或会同其他发起人另行协商并签署书面

协议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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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有效期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乙双方都将遵守本协议中各项承诺。甲乙双方任何一

方都有权随时单方解除本协议，但需要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协议解除后，

任何一方不得基于本协议向对方主张权利或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 

（四）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在本协议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协议作为合作框架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拟发起设立网商银行尚需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银监会关于促进民营

银行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49号）、《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2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审批，是否能够得到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影响尚无法判断，需根据审批进度和新设立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确定，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拟参与华泰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议案》。 

按照与联合体分别签订的《联合收购协议》，君正集团拟收购华泰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127,736,158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1762%），按照挂牌价计算交易金

额为9.20亿元。截至2015年9月末，君正集团资产总额161.74亿元，净资产70.97

亿元，营业收入3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74亿元，货币资金余额

4.21亿元，应收票据余额4.09亿元，应收账款余额1.65亿元，预付款项余额2.05

亿元，其他应收款2.71亿元。此外，该次股权转让项目资金预计在2016年1月进

行支付，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的利润和折旧也会带来现金流，可以满足君正集团

本次股权受让的资金需求。 

君正化工收购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52,763,842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3.7985%），按照挂牌价计算交易金额为11亿元。截至2015年9月末，君正化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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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额68.34亿元，净资产41.72亿元，营业收入20.54亿元，净利润1.66亿元，货

币资金余额2.71亿元，应收票据余额2.10亿元，预付款项余额19.59亿元，可以满

足君正化工本次股权受让的资金需求。 

公司本次拟发起设立网商银行注册资本暂定20-30亿元（以实际批准金额为

准），暂按照公司持股比例不超过30%计算，公司拟投资金额为不超过9亿元，

公司将在完成全部审批后，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着良

好的盈利能力和稳健的资本结构，公司未来几年的利润和折旧形成的现金流完全

可以满足该次投资未来支付的需要，公司未来发起设立网商银行不存在资金不能

支付的风险； 

5、本协议为公司与广州唯品会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协议尚未签订，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具体合作安排履行相应的决策和披露程序； 

6、2015年，公司以自有资金完成的投资金额较大，但公司凭借良好的盈利

能力和稳健的资本结构，在保证主业稳健经营的基础上，拟发起设立网商银行，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12月11日起复牌，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